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
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复合型人才培养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为适应新时代对思想政治素质高、专业能力强、管理能力突出、视野宽广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要，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（以下简称“校区”）决定实施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复合型人才培养（简称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）。为规范相关工作，结合校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“专业+管理”复合型人才为目标，贯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，本研一体化全过程在校区（或校区+本部）培养。
第三条  校区成立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养工作组（以下简称工作组），组织审定学生选拔标准、培育培养方案和考核方案，推进相关工作。工作组组长由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校区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干部队伍建设的校区领导担任，成员单位包括教（研）务部、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、组织人事部等，工作组秘书处设在教（研）务部，协助工作组开展日常工作。
教（研）务部负责协调推进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养各项工作，组织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和研究生培养方案，协助开展管理能力培养相关工作。
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负责组织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育阶段的学生选拔和日常管理、思想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培养与考核、思想政治实践岗位设置与管理。
组织人事部负责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管理能力指导教师队伍建设、管理能力实践岗位（含实验室管理）设置与管理。
第四条  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组织制订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育阶段的选拔标准、思想政治实践岗位培养方案和考核方案，组织人事部负责制定管理能力实践岗位培养方案和考核方案，提交工作组审议后实施。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、专业基础扎实的本科三年级优秀学生组建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育班。
校区为培育班学生配备管理能力指导教师，负责指导学生开展管理能力实践。指导教师应为科级及以上干部。
本科三年级末，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、组织人事部按照培育阶段考核方案组织管理能力考核。考核结果报工作组审议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作为相关学院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推荐免试研究生的依据。
第五条  教（研）务部组织制定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推荐免试研究生推荐标准，提交工作组审议后实施。校区为培育班下达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推荐免试研究生指标。学院根据校区下达的指标和管理能力考核结果，推荐符合条件的学生，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、组织人事部完成选拔工作，公示无异议后报教（研）务部审核。经校区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程序审议通过后，给予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。教（研）务部、组织人事部与具有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学生签订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养三方协议。
第六条  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育阶段的学生须在本科三年级选修行政领导力课程（2学分）；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学生，专业导师为其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，可提前在本科四年级修读研究生课程；进入研究生阶段，前两学年每周工作日白天限修1门课程或不超过4个学时，总修课门数不得超过8门。
第七条  管理能力实践作为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的必修环节，纳入研究生培养计划。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、组织人事部负责制定管理能力实践岗位基本要求，提交工作组审议后实施。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须提交管理能力实践报告并由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、组织人事部统一组织答辩考核。
第八条  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学生本科四年级按本科学籍管理，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按研究生学籍管理。研究生阶段学习年限通常为4年，其中管理能力实践环节不少于2年，主要集中在研究生一年级和二年级。
第九条  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学生如因疾病等不可抗力，失去完成管理能力实践环节基本条件的，可申请免除管理能力实践环节，研究生阶段学习年限（含休学）不少于4年。
管理能力实践环节考核不合格的，经工作组审核并报校区和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，予以退学处理。
第十条  研究生学位授予根据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《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的规定（修订）》《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的规定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第十一条  校区为本研一体化“专业+管理”人才培养提供经费和师资保障。研究生管理能力实践期间，校区为其发放补贴并提供免费住宿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经2023年第9次校区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（研）务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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